
護理系進修部護理學實習(一) 
實習前說明會

日期:112年05月31日

時間:18:30

地點:A202

112學年度



實習期間: 112/06/19-112/09/28
（共 14 週）。

實習單位:各醫療照護機構



實習方式及注意事項

• 實習單位的安排依同學工作單位之規範來安排

，若工作場域為非臨床工作者(如研究助理、業

務員等)，則請同學自行尋找實習場所，經實習

組審核通過後，始得進行實習。



實習方式及注意事項

• 實習期間為期十四週，實習時數為需達108小時
，實習時間由學生與單位護理長及實習指導老
師討論後安排，擬定實習日期與時間。

• 學生在實習當天請護理長/臨床指導者於「實習
時數單」簽章；若須更換實習日期或時間，應
於一週前告知單位護理長/臨床指導者或實習指
導教師，並在取得同意後方可異動實習時間與
日期。



請假規則

• 實習前持證明文件辦理請假

• 1:1補實習公假

• 三天以上者，持診斷證明請假

• 三天以內者，持看診收據請假病假

• 實習前辦理請假

• 以請假時數1:3補實習事假



請假規則

• 可請事假並1:1補實習

• 檢附相關文件孕產假

• 需有訃文或家長證明

• 事後補請假，需依1:1補實習

• 可請事假並1:1補實習

• 檢附相關文件

喪假

支援醫院舉辦

研習活動

• 以請假時數1:3補實習

• 曠實習每一小時扣實習總成績一分。
累計達三天應予重修。

曠實習



請假規則

➢ 不論假別，請假缺席實習總時數達該實習科目之實際總 時數的三
分之一者(4.5天，約36小時)或因其他因素停止實習，該科實習成
績以零分計算，應重修實習。

➢ 實習假單可向實習老師或實習組拿取，請記得貼妥郵票。

➢ 實習期間感染傳染性疾病，實習指導老師可視實際情況
• 需要，要求學生請病假，不得有異議。

➢ 請假規定按學生實習手冊之規定實行。

➢ 補實習時數: 按「學生實習請假規則」計算，不滿四小 時均
以補實習四小時；未滿八小補實習八小時



請假流程

請假手續

三天內（病、產、喪假）攜帶證明文件至實習指導老師處填寫實習
請假單，逐項填明，並貼妥郵票，未依規定完成則依曠實習論。

依准假權責，由實習指導老師，批准後由實習指導教師送回護理系
後，由本系分送各單位。

認
假
無
單
誤
確

簽章:實習組員→實習組長→
再由本系分送各單位。

電腦輸入請假及補實習紀錄表

紙本送回實習組存查(第一聯)



實習請假單(正面)



實習請假單(背面)

請貼8  

元郵票

先生收



請假證明
請假三天以上，拿醫院診斷證明書



請假證明
請假三天內，拿醫院看診收據



進修部護理學實習(二)分組名單



實習指導老師聯絡方式



實習資源



祝福大家

順利通過實習的考驗~


